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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人社〔2014〕106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14 年度辽宁“双千计划”百千万

工程领军人才选拔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绥中县、昌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（人事）局，中、

省直有关单位： 

 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实施辽宁省高层次人才特

殊支持“双千计划”的意见的通知》（辽委办发〔2013〕10 号）

要求，根据《关于遴选支持辽宁“双千计划”百千万工程领军

人才的实施意见》规定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开展首

批辽宁“双千计划”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选拔工作，现就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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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选拔范围、对象及数量 

全省各类企事业单位（含中直驻辽单位）符合条件的辽宁

省百千万人才工程“百”层次人选均可申报。本年度计划选拔

30 名。 

辽宁“双千计划”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要紧紧围绕基础研

究、基础学科和科技发展前沿，重点选拔在具有长远经济社会

科技效益的基础学科、基础研究领域造诣精深、具有重大创新

前景的中青年领军人才。以下人员不列入此次申报范围： 

（一）已经申报参评辽宁“双千计划”科技创新领军人

才、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的人员。 

（二）在教育教学一线工作，符合辽宁“双千计划”教学

名师选拔条件的人员。 

（三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符合辽宁

“双千计划”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选拔条件的人员。 

二、选拔条件 

人选应具有中国国籍，全职在省内工作，同时应具备以下条

件：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坚持科学精神，恪守职业道

德，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（1964

年 1 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 

（二）学术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，具有创新思维，

能够敏锐把握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态势，提出战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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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前瞻性、创造性的研究构想，善于采用新思维、新概念和

新方法，引领原创性重大理论与关键领域攻关。 

（三）潜心基础研究，揭示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，为

社会提供新知识、新原理、新方法，引导基础理论原始创新，

对基础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。 

（四）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基础研究的经历，具

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，能有效组织并领导创

新团队攻克学术技术难关。 

三、选拔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具备条件的个人向所在单位提出参评申

请，填写《“双千计划”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申报书》和《“双

千计划”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推荐情况一览表》，同时提交相关

佐证材料。 

（二）组织推荐。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申报材料，按组织

程序确定推荐人选后，中、省直单位直接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；各市（县）所属单位报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（人事）局，经市（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（人事）局进行

资格审核、综合评议后，提出本市（县）推荐人选，报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 

（三）专家评议。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组织专家

评审委员会，对推荐人选进行同行评议，提出初选名单，报辽

宁“双千计划”专项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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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定发布。辽宁“双千计划”专项办组织复评、公

示，确定人选名单并发布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《“双千计划”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申报书》（一式一

份）; 

（二）《“双千计划”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推荐情况一览表》

（一式一份）。 

（三）能证明候选人业绩贡献的相关附件材料，入选省百

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人选证书或公布文件，候选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（按顺序装订一起，一式一份）。 

上述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，有关申报表格电子版可在辽宁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（www.ln.lss.gov.cn）下载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地、各部门要严肃纪律、严格程序、公平公正，

严格掌握评选标准，遵守推荐程序，认真核查确认人选相关证

书、获奖、论文、身份证等证明材料，确保书面表格材料与电

子数据内容一致。 

（二）辽宁“双千计划”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遴选可与百

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、省级人选的选拔推荐同步实施，分别申

报、合并评审、分批上报。 

（三）各地、各部门请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前将上述材料

及电子版报送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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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请各单位严格时限要求，逾期报送不予受理。 

联系人：李牧 

电  话（传真）：024—22959122 

E－mail：limu27@126.com 

地  址：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 377号 512室  

邮  编：110013 

 

 

 

        

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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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1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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